（三）、額滿學校/改分發學校
1.什麼是「額滿學校」？
答：（1）教育局以每年度4 月25 日為基準日，統計當年度應入學的一年級新生人數，並依
         劃定學區預估各校的新生人數。99 學年度一年級預估每班平均人數達32 人時，並  

         經本局核定即屬於新生分發「額滿學校」。
    （2）以98 學年度為例，本市新生分發額滿學校共計17 所：
         松山區：民生國小、健康國小、敦化國小。
         信義區：博愛國小。
         大安區：新生國小、國北教附小、金華國小、龍安國小、建安國小。
         中正區：國語實小、市教大附小。
         文山區：力行國小、景興國小、永建國小、志清國小。
         內湖區：明湖國小。
         北投區：文化國小。

2.如果小朋友的學區是「額滿學校」，跟一般學校在分發上有什麼不
  同嗎？
答：「額滿學校」因可容納新生人數有限，分發方式與一般學校不同，分發前會先辦理「額
     滿學校」優先分發資格審查：
   （1）學校被宣布為「額滿學校」，表示學區內的新生人數已經超過學校可以容納的人數，
        為維護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品質，學校只能收到額滿為止。因此「額滿學校」必須
        先確認小朋友有沒有實際住在學區內，才依小朋友的優先分發條件及設籍先後，依
        序分發。
（2）由於「額滿學校」可容納的人數有限，必須確保實際居住於學區內小朋友的就學權
      益。因此，教育局訂定優先分發的規定，並於每年5 月第4 週，辦理「額滿學校」
       優先分發資格審查。
（3）為維護有實際居住事實小朋友的就學權益，凡是以「寄居」身分設籍在額滿學校學
     區內，沒有居住事實的小朋友，都無法分發至「額滿學校」就讀。
3.小朋友符合哪些條件，可以「優先」分發至「額滿學校」？
答：小朋友必須「完全符合」下列3 項條件，才可以優先分發「額滿學校」，不符合其中一
    項，都不能優先分發：
（1） 小朋友、爸爸及媽媽三人（或小朋友跟監護人）要在當年度4 月25 日前，共同設
      籍在「額滿學校」學區內同一戶籍。
（2） 小朋友實際住在「額滿學校」學區內，而不是寄居。
（3） 具備下列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A. 小朋友的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監護人）持有的學區內同址房屋所有權狀
      證明，且房屋所有權狀證明是在小朋友入學前一年12 月31 日前取得。
   B. 小朋友的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監護人）持有的學區內連續居住3 年以上，
      經公證的房屋租賃契約證明（連續三年之計算方式日前迄今）。
      並提供當年度1 月1 日至入學資格審查日前（約5 月中旬），足以證明居住事實
      之水費及電費收據。

另外下列情形之小朋友，亦屬於可以優先分發入學之對象：
（1）小朋友的母親符合「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扶助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且經臺北市政
     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核發證明文件，並有居住事實者。

（2）小朋友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持有本市社會局核發99 年度低收入戶第○、一或二類證
     明，並有居住事實者。
4.設籍的時間先後如何計算？是以父母或學生為基準？必須全家人設
  在一起嗎？
答：設籍時間以學童至戶政機關辦理設籍本市為計算基準日，惟額滿學校於設籍條件上，優
    先錄取原則須學生與父母共同或法定監護人共同設籍。
5.什麼時候會辦理「額滿學校」優先分發資格審查？
答：每年5 月第4 週會辦理「額滿學校」優先分發資格審查，家長在5 月中旬左右會收到教
   育局以「限時掛號」方式寄發的「額滿學校入學審查通知單」，通知單上會註明審查時間、
   審查地點、需要攜帶的相關文件，如果小朋友符合優先分發「額滿學校」的條件，請務
   必在指定時間內辦理審查。
6.如果小朋友符合優先分發條件並提出申請者，即一定可以就讀「額
滿學校」？
答：不是。符合上述條件並提出申請者，即可優先分發額滿學校；倘符合優先分發條件者多
    於額滿學校招收名額時，則以學童之設籍先後排序分發，未分發至額滿學校者，則改分
    發至改分發學校就讀。
7.如果小朋友不符合優先分發條件，是否不能就讀「額滿學校」？
答：不是。「額滿學校」會先分發符合優先分發條件的小朋友。如果還有缺額，「額滿學校」
    將會繼續依小朋友的設籍時間先後，依序分發。因此，不符合優先分發條件的小朋友，
    仍會依設籍時間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

8.如果我的小朋友設籍時間太晚，無法分發至「額滿學校」，是不是就不能唸小學了？
答：不是。「額滿學校」分發額滿之後，還沒有被分發的小朋友，將會改分發到其他鄰近的
    未額滿學校。每一所「額滿學校」都會有2 至5 個「改分發學校」，家長可以選擇要讓
    小朋友就讀哪一所「改分發學校」。
9.小朋友的哥哥、姊姊已經在「額滿學校」就讀，小朋友可以直接分
  發「額滿學校」嗎？
答：不行。由於每年度的新生人數不同，新生入學必須依照當年度的入學規定辦理，俾符合
   公平正義原則。因此，小朋友的學區學校如為「額滿學校」，無論哥哥、姊姊是否已經就      

   讀該校，還是必須依照「額滿學校」的分發入學原則辦理。
10.哪些小朋友可向教育局申請優先分發至「額滿學校」就讀？
答：基於照顧弱勢學童及協助特殊身分學童就學，下列身分學童可於當年度5 月31 日前向教
   育局申請優先分發至「額滿學校」就讀：
  （1） 小朋友的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學童」，且已經就讀「額滿學校」。
  （2） 小朋友的父母雙方均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3） 小朋友的媽媽符合「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扶助自治條例」第3 條規定，並經原民會核
        發證明文件。
  （4） 小朋友的父、母（或監護人）持有本府社會局開立之當年度低收入戶第○、一、二
        類證明。
  （5） 小朋友是教育部認定的派外人員子女或僑委會認定的僑生。
11.長子（女）就讀學區內學校，因學區鄰里重劃導致次子（女）無法
   就讀同一學校1年級，該怎麼辦？
答：長子（女）已就讀「額滿學校」，次子（女）卻因學區鄰里重劃導致就讀不同校之情形，
    請該額滿學校報請教育局專案處理。
12.長子（女）讀「改分發學校」時，次子（女）可否申請就讀非學區
之改分發學校？（新生部分）
答：若長子（女）已就讀「改分發學校」，家長可直接向區公所民政課申請將次子（女）分
   發至與長子（女）就讀同一所改分發學校，但此所改分發學校亦額滿時，只能再改分發至
   鄰近未額滿學校。
13.若所有權狀取得日為前年度12月31日前，但設籍日為4月25日
   後，是否可就讀學區內額滿學校？
答：未於當年度4 月25 日前設籍之學童，將無法就讀額滿學校，僅能辦理候補登記。如果額
    滿學校於99 年7 月21 日報到日後仍有缺額時，則依候補名冊進行遞補，候補名冊之排
    序：以持有權狀者為優先，再依區公所所定設籍先後名冊排序。
14.若因郵差投遞錯誤或出國未收到額滿學校資格審查通知單，而未能
   於5月31日前參與額滿學校之資格審查作業，應如何補救？
答：（1）若持有權狀或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證明等，符合本市新生入學及分發辦法第十條
         優先分發入學者，但未於5 月31 日前審核者，應於6 月6 日前提出證明向學校教     

         務處申請辦理入學。逾期者列入候補名冊並先予改分發學校報到。
    （2）若無權狀，但未表示改分發之意願而逕行改分發者，應於6 月6 日前向區公所民政               

         課提出申請辦理。逾期者視同接受改分發辦理。
15.持有老舊合法房屋但未申請建造、所有權狀者，其子女如何入學？
答：若能提供足資證明為房屋所有權人之文件，則視同持有房屋所有權狀，得優先分發入學。
16.若是住在公家宿舍、眷村宿舍，如何計算設籍日？（如果沒有門牌 
   或是未報戶籍者？）
答：（1）若是住在公家宿舍、眷村宿舍，設籍日計算仍與一般民眾相同，以到戶政機關設籍
        日起算，無優惠措施。
    （2）「無門牌者」視同沒有戶籍，若未設籍之學齡兒童，得依其出生證明等資料，先向                

         其居住地所屬學區學校報到，受理分發入學後，區公所及學校應要求其儘快補辦戶
          籍登記，並轉知戶政機關，予以協助。
17.若家長持有向政府購買不可買斷之國宅租賃證明，其子女是否具備
優先分發入學資格?

答：如遇民眾持有向政府購買不可買斷之國宅租賃證明，經區公所查明事實後，檢附相關證
    件報教育局專案處理，但若僅為一般性之國宅租賃，則視同民間之租賃契約，不列入優
    先就讀考量。
18.因父母分別持有兩戶（以上）房屋所有權狀者，致父母無法共同設
籍於額滿學校學區，其子女是否可以優先分發進入額滿學校？
答：可以。若父母分別持有兩戶（以上）房屋所有權狀者，而有需分屬不同戶籍之理由者，
    得於5 月第4 週學校辦理資格審查期間，持兩戶房屋所有權狀，及父母與學童戶口名簿
    到學區學校辦理審查，經審查通過則視同父母共同設籍，得優先分發入學。
19.因二親等持有兩戶（以上）房屋所有權狀，致父母無法共同設籍於
額滿學校學區，其子女是否可以優先分發進入額滿學校？
答：另如為二親等持有兩戶（以上）房屋所有權狀，致父母無法共同設籍者，於考量個案自
    用土地稅率、節稅等因素，將俟個案提送本市額滿學校資格審查個案委員會中討論認定，
    經綜判後適度視同父母共同設籍，具有優先分發資格。
20.若因農地繼承、自耕農身分或承租國有土地者，致父母無法共同設
   籍於額滿學校學區內，但有共同居住事實者，其子女是否可以優先
   分發進入額滿學校？
答：可以。因農地繼承、自耕農身分或承租國有土地者，致父母無法共同設籍於額滿學校學
    區內，但有共同居住事實者，則視同父母共同設籍具有優先入學資格。
21.若無法進入學區內之額滿學校時，如何瞭解學區內有哪些改分發學
   校可供家長選擇？
答：家長在5 月中旬會收到教育局以「限時掛號」方式寄發的「額滿學校入學審查通知單暨
   改分發意願調查表」，家長可在「額滿學校」所列的2 至5 個「改分發學校」中選填一所
  「改分發學校」，並將回條郵寄或傳真回區公所即可。

22.若家長所持房屋租賃契約未經法院公證者，是否具有額滿學校優先
   分發入學資格？
答：沒有。依本市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額滿學校優先分發入學資格需具有法院公證或法院
    授權認可之民間單位公證之租賃契約，且租賃契約起迄日以99 年4 月25 日為基準日向
    前推計滿三年（以99 學年度為例，需於96 年4 月25 日以前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
23.父母均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童，可申請就讀額滿學校嗎？
答：若學童（必須有居住事實者）之所屬學區是額滿學校時，則可優先就讀，不受錄取原則
    之限制。若想申請非學區之額滿學校，為考量父母均為身心障礙之子女能「就近入學」，
    更顧及其「便利性及安全性」，由教育局依實際情形分發。
